
书书书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陨孕）数据

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典辕法律出版社法规出版中心编援
摇原北京：法律出版社

摇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

摇Ⅰ援中⋯摇Ⅱ援全摇Ⅲ援法典原中国摇Ⅳ援阅怨圆园援怨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悦陨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圆）第园源员圆员员号

摇?法律出版社·中国

法律出版社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蚤灶枣燥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电话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苑怨远
网址辕憎憎憎援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圆

法规出版中心辕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法律出版社综合业务楼（员园园园苑猿）
电子邮件辕造葬憎岳造葬憎责则藻泽泽援糟燥皂援糟灶摇则责糟愿愿源员岳泽蚤灶葬援糟燥皂
读者热线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圆怨摇远猿怨猿怨远猿猿摇摇传真辕园员园原远猿怨猿怨远缘园

书号：陨杂月晕苑原缘园猿远原猿源远猿原源辕阅·圆员·员苑远



辐照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员怨怨远年源月缘日卫生部令第源苑号发布）

第一章摇总摇摇则

第一条摇为保证辐照食品卫生安全，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以下

简称《放射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摇国家对食品辐照加工实行许可制度。
第三条摇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从事辐照食

品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摇食品辐照加工单位和人员管理

第四条摇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卫生许可证发放管理办法，取

得食品卫生许可证和放射工作许可证后方可开展工作。

第五条摇申请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以
下条件：

（一）辐照室有良好的通风设施，辐照室内臭氧和氮氧化合物

的浓度低于国家《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的限值；

（二）辐照室有多重安全联锁装置和剂量监测装置，对 γ 辐照
装置还应备有迫降装置，并保证各种装置安全有效可靠；

（三）有专业剂量测试人员、操作人员和防护人员以及卫生检

验实验室和常规剂量计；

（四）有辐照食品生产管理细则、工艺操作规程，安全守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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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员的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

（五）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摇食品辐照加工单位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向放射工作
人员提供合格的卫生防护用品，指导其正确使用，并建立个人剂量

档案。

从事辐照加工的放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有关的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并按要求配戴个人剂量计和报警仪。

第七条摇从事辐照加工的放射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就业（上
岗）前健康体检，就业（上岗）后的定期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

案。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体检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医疗

机构负责。

第八条摇从事辐照加工的放射工作人员必须进行放射防护知
识培训，经考试或考核合格的，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发给《放射工

作人员证》，未取得《放射工作人员证》者不得上岗从事放射工作。

放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工作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

定的专业机构负责。

第九条摇辐照设施的建造必须符合安全、卫生要求。其竣工
后，必须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验收，验收合格的，发给《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认可书》。未取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认可书》的，

不得投入运行。

第十条摇辐照装置必须能准确调整运行速度，以满足不同剂
量范围的要求。

对辐照的食品应按良好的辐照工艺进行辐照。

第十一条摇对辐照设施卫生防护的监督检查，卫生行政部门
依照《γ辐照加工装置卫生防护管理规定》进行。

第三章摇辐照食品管理

第十二条摇辐照新研制的辐照食品品种，由辐照加工单位
或个人向卫生部提出申请，经卫生部审核批准后发给辐照食品品

种批准文号，批准文号为“卫食辐字（摇摇）第摇摇号”。
第十三条摇研制员园噪郧赠以下的辐照食品新品种，研制单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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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初审，初审合格后由

研制单位报卫生部审批。研制单位应当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供下列

卫生安全性评价资料；感官性状、营养及微生物等指标。

第十四条摇研制员园噪郧赠以上的辐照食品新品种，研制单位应
向卫生部直接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卫生安全性评价资料：感官性

状、营养、毒理及辐解产物、微生物等指标。

第十五条摇卫生部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辐照食品卫生安全评价
专家组，负责新研制的辐照食品的卫生安全性评价工作。

第十六条摇食品（包括食品原料）的辐照加工必须按照规定
的生产工艺进行，并按照辐照食品卫生标准实施检验，凡不符合卫

生标准的辐照食品，不得出厂或者销售。

严禁用辐照加工手段处理劣质不合格的食品。

第十七条摇食品不得进行重复照射，但对下列食品可进行重
复照射，其总的累积吸收剂量不得大于员园噪郧赠：
（一）为控制病虫害而进行辐照的含水份低的食品，如谷类、

豆类、脱水食品及类似产品；

（二）用低剂量（小于员噪郧赠）辐照过的原料制成的食品；
（三）为达到预期效果，可将所需的全部吸收剂量分多次进行

照射的食品；

（四）含缘豫以下辐照配料的食品。
第十八条摇待辐照加工的食品与已辐照加工的食品应当分别

放置，防止交叉污染。

第十九条摇辐照食品在包装上必须贴有卫生部统一制定的辐
照食品标识（见附录）。

第二十条摇定型包装的辐照食品的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
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摇进口可能有霉变、生虫或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
生物侵染的食物、食品原料等，鼓励在口岸地进行辐照检疫处理，

以保障人体健康及防止食物的损失。

第二十二条摇卫生部设立的辐照食品检测中心是全国辐照食
品检测的最高技术仲裁机构，是全国辐照食品技术指导中心。

第二十三条摇辐照食品的监督检查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负责。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年进行一次抽检，抽检结果于同年十

月报卫生部，并由卫生部统一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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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摇罚摇摇则

第二十四条摇未取得放射工作许可证而擅自从事食品辐
照加工的，按照《放射防护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未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按照

《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规定处罚。

既未取得放射工作许可证，也未取得食品卫生许可证而擅自

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按照前两款规定合并处罚。

第二十五条摇对未经过健康体检或未经过放射防护知识培训
的人员从事食品辐照加工的，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七条或

《放射防护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六条摇辐照食品的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违反本办
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按照《食品卫生法》第四十六条规

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摇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按照《食品卫生法》和
《放射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决定。

第二十八条摇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按照《食
品卫生法》第五十条或《放射防护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行

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对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

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摇对违反本办法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摇附摇摇则

第三十条摇本规定的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辐照食品：用钴原远园、铯原员猿苑产生的 γ射线或电子加速器产

生的低于员园酝藻灾电子束辐照加工处理的食品，包括辐照处理的食
源



品原料、半成品。

新研制的辐照食品品种：国家辐照食品卫生标准中未列入的

食品品种。

第三十一条摇本办法由卫生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摇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辐照食品暂行

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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